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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為有效運用退休員工、員工眷屬、員工(公餘時間)及社會志工等  

           人力資源及其學識經驗，並藉以提升本處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   

           點。 

二、 適用對象：前述各項人員志願加入本處志工服務並經甄試合格者(以下 

          簡稱志工)，皆適用本要點規定。      

三、 招募： 

（一）本處視志工缺額情形需要採不定期招募，招募消息刊登於本處網 

      站或張貼於本處公告欄。 

（二）報名條件：年齡 18歲以上、未滿 80歲，身心健康、熱心、愛心、

耐心、具親和力及學習動機者。 

（三）招募程序： 

      1.報名：需攜最近 1吋半身照片及身分證，親至本處服務中心填 

              寫報名表。 

      2.甄試：由服務中心主任面談，甄選適合人選。 

      3.職前講習：經甄試通過者，參加職前講習。 

              4.考核：經本處考核通過者始成為本處正式志工。 

（四）志工任期一年一聘，得每年連聘之，志工年度服務日期從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四、 工作服務項目：  

主要為服務中心內用戶用電有關事項申請之協助作業，工作項目內容如

下： 

（一） 服務台諮詢，並引導用戶至正確櫃檯洽公。 

（二） 台電措施推廣支援協助及現場排隊人潮協助秩序維護。 

（三） 協助其他相關工作。 

五、 值勤規則： 

本處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時至 5時，

志工可任選其中一個以上時段(原則每週以 2 個時段為限)並於每月初

排班決定值勤時段。並遵守以下值勤須知： 

(一) 志工值勤時間應準時，不得遲到早退。 

(二) 志工到班時應填寫簽到簿。 



(三) 志工值勤時應穿著志工背心。 

(四) 應注意禮貌及微笑，勿與用戶發生衝突事件。 

(五) 志工如需請假，請事先告知主辦人員。 

(六) 應遵守本處各項規定及配合本處之督導。 

(七) 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應於兩週前向本處提出。 

六、 獎勵： 

為激勵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實施以下激勵措施： 

(一) 同一日出勤滿三小時補助誤餐費（一天一餐為原則）。 

(二) 同一日酌予補助大眾交通工具（捷運、公車）來回交通費。 

(三) 推薦績優志工參加相關團體、政府機關舉辦之選拔活動。 

七、 解任： 

為使志工確實遵守本處各項規則，若有發生下列情形，得予立即解任： 

(一) 品行不端、行為不檢或觸犯國家法律等，經查屬實者。 

(二) 怠忽職責、工作過失，情節重大者。 

(三) 違反本處規定，發生損害本處名譽等其他不適任本處志工者。 

八、 本要點陳處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